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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发证业务用房续租项目
单一来源采购公示
一、项目信息
1.采购人：南京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
2.项目名称：安全生产考核发证业务用房续租项目
3.拟采购的服务的说明：
南京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为持续开展全市安全生产考核发证工作，拟租赁业务用房，要求位于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地铁站附近片区，交通便捷，方便搭乘地铁1号线；面积不低于1900平方米，可设置业务办公区、审核制证服务窗口、理论考场和7类特种作业人员实操考场等功能场所。
4.拟采购的服务的预算金额：人民币132万元整/年，2年合计264万元整。
5.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说明：
南京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主要承担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除外）、生产经营单位主要经营管理者、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教育培训考核和证书发放管理等具体事务性工作。
江苏省送变电有限公司提供位于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278号的场地用于租赁，面积能够满足采购人需求，符合采购人用房标准。能保障采购人正常业务工作开展所需的用水、用电，所有房间布设网络线路和视频监控等弱电；理论考场具备网络、监控、新风系统等设施；实操考场具备摆放3米以上高度实操考试设备的空间，其中：高处作业、高压电工作业用房须具备4.3米以上空间，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用房须具备特种气体动火作业条件，实操考试用房均能满足并提供380V供电线路。
在紧邻迈皋桥地铁站周边暂未查找到能够短期内替代采购人现有业务用房、可直接搬迁使用的可用场地，也暂未查找到符合安全生产考核发证业务用房对面积、交通、楼层、电压、单位功能分割、相对独立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小区等要求的可租房源。
采购人于2019年搬迁至此，已在场内安置各类培训考核设备，重新选址搬迁容易造成现有工作停顿中断和资金浪费。现租期已满，结合实际办公需要和前期设施设备的资金投入，继续租赁该处作为业务用房是最为经济可行的方案。
综上所述，鉴于房源的唯一性，论证专家认为，安全生产考核发证业务用房续租项目具有特殊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具有唯一性，适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本项目的唯一供应商为江苏省送变电有限公司。
二、拟定供应商信息
名称：江苏省送变电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地址：南京市电建路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753956K
三、公示期限
2026年05月12日至2026年05月19日。（公示期限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四、其他补充事宜：无
五、联系方式
1.采购人
采 购 人：南京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
联系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278号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025-52347287
2.财政部门
联 系 人：南京市财政局 高澜玲
联系地址：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66号
联系电话：025-51808867

六、附件
专家论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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